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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湘桥区人民法院

诉前司法委托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，缩短审理时限，

提高办案质效，及时化解矛盾，规范诉前阶段开展的鉴定工

作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关于司法鉴定管理

问题的决定》、最高人民法院《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

管理规定》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《关于深化人民

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实

施意见》《关于诉前调解中委托鉴定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《广

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委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等规定，

结合我院审判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诉前司法委托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后、立案前，人民法院依照法律、法规或当事人的申请， 委

托专业机构进行的鉴定、评估、审计等活动。

第三条 诉前司法委托是诉讼中司法委托程序的前置，

其委托结论与诉讼中司法委托的委托结论具有同等的证明

效力。

第四条 诉前司法委托实行预分案制度，立案庭将案件

轮排至相关审判业务庭法官名下。相关审判业务庭法官负责

对案件涉及的诉前司法委托事项进行审查和指导，书记员负

责诉前司法委托的具体事务性工作。

第五条 诉前司法委托适用于下列类型的案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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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；

(二)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；

(三)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；

(四)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；

(五)建设工程合同(包含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、建设工程

分包合同、装饰装修合同纠纷，双方未进行结算或结算后一

方不认可的)；

(六) 租赁合同纠纷（诉求包含装饰装修需要赔偿、存

在渗漏水，需要确定成因及修复费用、存在面积差异需要现

状测绘，且现状存在的)；

(七)涉及共有物分割的纠纷 (诉求包含分割房产价值，

需要进行房产价值评估的)；

(八)相邻关系纠纷；

(九)各类保险合同涉及的赔偿纠纷；

(十)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案件；

(十一) 当事人申请评估、审计的案件；

(十二) 待证事实需要通过委托结论证明的其他民事案

件。

第六条 对于其他民商事纠纷，在诉前调解过程中，依

据当事人的起诉状、证据、诉前司法委托申请书、双方争议

点、对当事人的询问等，初步判断有待证事实需要通过司法

委托结论证明的，由立案庭（诉讼服务中心）通过上述预分

案机制轮排至审判法官名下，立案法官征求审判法官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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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向当事人释明，并指定提出诉前司法委托申请的期间。

第七条 诉前司法委托应当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。当事

人可以共同申请诉前司法委托。一方当事人申请诉前司法委

托的，应当征得其他当事人同意。

第八条 特别程序涉及民事行为能力鉴定等不适宜调解

的案件，但案件有待证事实需要通过司法委托结论证明的，

由预分案机制轮排到的审判法官启动司法鉴定程序。

适宜调解的案件，案件分流到诉前调解阶段后 30 日内

当事人双方仍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，且案件有待证事实需要

通过司法委托结论证明的，由预分案机制轮排到的审判法官

启动司法委托程序。司法委托所需时间不计入调解期限。

第九条 启动诉前司法委托程序后，审判法官应当组织

双方当事人质证、确定鉴定项目、鉴定机构、鉴定费预交、

鉴定标准等鉴定事项、核对确认鉴定材料，并制作诉前鉴定

笔录，于 3 个工作日内移交司法委托管理室办理对外委托。

双方当事人对关键性的鉴定材料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，

审判法官可以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

规定》决定是否采纳，或者要求当事人进一步提交证据并明

确提交的期限。审查后，决定是否在诉前委托鉴定。

审判法官应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选择三家鉴定机

构及委托顺序，或由当事人双方同意通过法院在鉴定机构名

册内摇号确定鉴定机构及顺序，依次委托。

第十条 审判法官应就双方当事人关于司法委托争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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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的证据认定、法律依据和责任承担等法律问题进行充分

解释说明。

第十一条 诉前司法委托由司法委托管理室统一对外委

托，并负责诉前司法委托后续跟踪督促事宜。预分案机制轮

排到的审判法官应加强与司法委托管理室的沟通，及时跟进

诉前司法委托事项进展。

第十二条 鉴定机构未能在 60日内明确是否受理鉴定委

托的，司法委托管理室应按预先确定的顺序另行委托鉴定，

并及时告知审判法官。

第十三条 司法委托管理室应在收到鉴定机构的缴费通

知书当天将通知书移交给书记员，书记员自收到通知书之日

起 3 日内送达申请诉前司法委托的当事人，当事人应自收到

通知书之日起 7 日内预交鉴定费。

鉴定费由申请诉前司法委托方预交，审判法官应向当事

人释明不按期预交鉴定费用的法律后果。

经释明法律后果后，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未预交委托

费用的，视为撤回委托申请。由此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，

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

果。

第十四条 接受司法委托的专业机构一般应在 30个工作

日内完成工作，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案件在 60 个工作日内

完成。上述工作时限，自法院移交齐全材料且当事人已预交

委托费用开始，至受托机构向法院发出委托结论之日止。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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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过程中补充或者重新提取委托材料所需的时间不计入工

作时限。

第十五条 受托机构未能在上述时限内出具委托结论的，

司法委托管理室应当每 15 日书面催促一次。

经过三次书面催促，受托机构无正当理由仍未能作出委

托结论的，司法委托管理室应及时告知审判法官，并由审判

法官征求当事人的意见是否终止本次委托，另行委托其他鉴

定机构。当事人同意继续等待的，司法委托管理室仍应定期

书面催促鉴定机构。当事人要求终止本次委托的，司法委托

管理室应按预先确定的委托顺序通过另行委托其他鉴定机

构。

第十六条 审判法官收到委托结论报告后，应在 2 个工

作日内依据相关规定对委托结论报告进行形式审查。对不具

备《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》第三十六条规定内容的，

应退回专业机构，并依法启动重新鉴定程序。

第十七条 经审判法官审查的委托结论报告，由书记员

自收到委托结论报告之日起 3 日内将副本送达双方当事人，

并给予 5天的异议期。当事人在指定期间内书面提出异议的，

由书记员在异议期届满之日起 5日内将当事人的书面异议移

交司法委托管理室送达受托机构，通知受托机构在 15 日内

作出书面回复。

第十八条 当事人对司法委托结论无异议的，或是接受

司法委托的机构对异议进行书面回复后，审判法官应在 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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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将委托结论报告移交立案法官。立案庭（诉讼服务中心）

组织双方当事人以司法委托结论报告为依据进行调解。

再行调解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 30 日。

第十九条 再行调解后，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并

要求法院出具法律文书的，由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依法办

理；如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，由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

进行立案登记审查。

第二十条 如司法委托机构给出的司法委托结论为鉴定

不能，经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再行调解达不成调解协议的，

由立案庭(诉讼服务中心)进行立案登记审查。

第二十一条 诉前开展鉴定的相关事项，本实施办法没

有规定的，依照法律、司法解释关于诉讼中司法委托的有关

规定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原本院有

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法律、法规、上

级有新规定的依照新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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